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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豪律师事务所 

关于2017年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发行之 

法律意见书 

（2017）江律债法字第 2 号 

致：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与江苏江豪律

师事务所签订的《聘请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本所律师（以下“本所律师”均

指法律意见书签名律师及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发行“2017年

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简称“本期债券”或“本次发

行”）之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期债券的发行出具法律意见。 

声明和承诺 

1、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债券管理工作的通知》（简称“发改

财金[2004]1134号文”）、《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简化

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发改财金[2008]7号文”）、《国家发

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发行债券行为有关问

题的通知》（简称“发改办财金[2010]2881号文”）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的有关规定，依据国家发改委《公

开发行企业债券的法律意见书编报规则》（简称“《编报规则》”）的规定及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

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对《2017

年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说明书》（简称“《募集说

明书》”）及其摘要进行了审慎审阅，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及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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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

何其他目的。 

4、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募集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国家

发改委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

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5、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听取了发行人就本期债券有关事实所作

的陈述和说明，核查了发行人本期债券的相关材料。发行人已向本所承诺：保

证如实提供本期债券所必需的一切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陈述等，并

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文件上的印章和签字真实、

有效，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文件的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保证所提供的一切资料

均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愿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法

律责任。 

6、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第三方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

述而出具相应的意见。 

7、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发行下列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

否真实有效、是否存在潜在纠纷或潜在风险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

评估、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评

估报告、信用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性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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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发行人已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申请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发行人已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并通过申请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靖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2016年9月29日出具《靖江市发展改革

委关于滨江新城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靖发改审〔2016〕

80号），文件批复了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规模、建设资金和来源、建设期

限及其他事项等要素，同意发行人申请发行规模不超过10亿元的公司债券。 

基于前述，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已经取得其内部权力机构关于本期债券发行的批准和授权，已经

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2、发行人股东所出具批复的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靖

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情形，合法

有效； 

3、发行人股东通过决定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发行事宜，其授权范围和程序

合法有效； 

4、本期债券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发行的批复（发改企业债券〔2017〕143

号）。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现持有靖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04年11月22日核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主要公司登记事项如下： 

名称 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2827673751742 



江苏江豪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5 

 

住所地 靖江市滨江新城区江阳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 徐玉海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资产经营与管理；土地的利用设计；房

屋租赁；房屋工程建筑施工；建筑机械及设备的租赁及维

修；建筑材料、金属构件及门窗、机械设备销售；市政工

程的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4 年 11 月 22 日 

（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自成立以来通过了历年的工商

年检，发行人依法存续，即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发

行人没有需要终止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申请发行本期债券的主体资格，且

依法有效存续。 

三、本次发行的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进行逐条核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发行人的净资产规模达到法定要求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

兴华”)出具的编号为中兴华审字[2017]第020386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发行人净资产为523,087.92万元。 

基于上述，发行人的资产规模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企

业债券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发改财金[2004]1134号文第三条第一款第

二项及发改财金[2008]7号文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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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财务会计制度符合国家规定 

根据中兴华审字[2017]第020386号审计报告以及中兴华审字〔2016〕第

JS-0950号审计报告，发行人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

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发行人在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

日、2016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的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符合《企业债券管理

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发行人的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净资产的40% 

根据中兴华审字[2017]第020386号审计报告与《募集说明书》及《关于靖

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偿债资金来源及资产、收入构成的专项说明》，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发行人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为1,452,303.71万元，其中

公益性资产金额为81,580.92万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发行人净资产为

523,087.92万元，扣除公益性资产后的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为441,329.53

元，本期债券发行后，连同2012年度已经发行的8亿元企业债券（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该债券余额为4亿元），发行人的累计待偿还债券余额为13.7亿元，

约占发行人扣除公益性资产后的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31.04%，未超

过发行人净资产（扣除公益性资产）的40%。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金额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

一款第二项、《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发改财金[2004]1134号文第三条

第一款第八项及发改财金[2008]7号文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四）发行人最近三年连续盈利，年平均可分配利润（净利润）足以支付

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根据中兴华审字[2017]第020386号审计报告以及中兴华审字〔2016〕第

JS-0950号审计报告，发行人2014年度、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

11,079.92万元、12,025.10万元和10,987.93万元。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前连续三

年盈利，年平均净利润为11,364.32万元，足以支付本期债券一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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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经济效益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

款第三项、《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三、四项及发改财金[2004]1134

号文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及发改财金[2008]7号文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 

（五）发行人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9.7 亿元，其中 5 亿元用于靖江

市滨江新城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剩余 4.7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具体情况如

下：靖江市滨江新城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计划于 2016 年 7 月开工，总建设期 2 年，

项目总投资约 9.00 亿元，不含管网改造项目总投资约 8.00 亿元，其中拟债券融

资 5.00 亿元，占不含管网改造项目总投资的 62.5%。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

业发展规划，上述项目已履行了必要的核准程序，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

一款第四项、《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五项、发改财金[2004]1134号文

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及发改财金[2008]7号文第二条第四项的规定。 

（六）本期债券发行利率将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据上海银行

间同业拆放利率（简称“Shibor”）的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确定（Shibor基准

利率为《2017年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申购和配售办法说

明》公告日前5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期Shibor（1Y）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基准利率

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本期债券的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

年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一致确定，并报国家有

关部门备案，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利率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

一款第五项、《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及发改财金[2008]7号文第二条第

五项的规定。 

（七）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债务违约或延迟支付本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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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慎查验和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债务违约或延迟支付本息的情

形，符合发改财金[2004]1134号文第三条第一款第六、七项及发改财金[2008]7号

文第二条第六项的规定。 

（八）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经审慎查验和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符合

发改财金[2004]1134号文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及发改财金[2008]7号文第二条第

七项的规定。 

（九）发行人资产负债率 

经审慎查验和发行人确认，2016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为63.98%，本期债券由中

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符合发改办财金[2012]3451号文第一条的规定。 

（十）发行人不存在与其他发债企业互相担保或连环担保的行为 

经审慎查验和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不存在与其他发债企业互相担保或连环担

保的行为，符合发改办财金[2012]3451号文第五条的规定。 

（十一）发行人不存在不得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情形 

经审慎查验和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有已发行尚未兑付债券，发行人不存在

《证券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禁止发行债券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企业债

券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企业债券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及变更、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发行人的设立 

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 22 日，并于当日取

得靖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号为

3212821103502，法定代表人为王金国，住所为靖江市滨江新城区江阳路 9 号，

营业期限为 2004年 11 月 22日至 2012年 11 月 22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为：地产开发及销售、租赁；土地的利用设计；市政工程的建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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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5,000.00 万元，其中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

出资 2,4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江阴市恒丰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

资 2,5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该出资经靖江新天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靖

新联验字[2004]第 068 号验资报告审验。 

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

本（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占 

注册资本比例 

靖江市华丰城市建

设有限公司 
2,450.00 2,450.00 货币 49% 

江阴市恒丰投资有

限公司 
2,550.00 2,550.00 货币 51% 

合  计 5,000.00 5,000.00  1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设立过程中的有关文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存在潜在纠纷； 

2、发行人设立过程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人的历次变更 

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1月22日，公司原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其中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2,45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49%，江阴市恒丰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2,550.00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51%。该出资经靖江新天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靖新联验字[2004]第068

号验资报告审验。公司注册号为3212821103502，法定代表人为王金国，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地产开发及销售、租赁；土地的利用设计；市

政工程的建设。 

2005年7月29日，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第一届第二次

股东会批准，公司申请变更经营范围，变更之后的经营范围为：地产开发及销售、

租赁；土地的利用设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屋租赁；房屋工程建筑施工；建

筑机械及设备的租赁及维修；建筑材料、金属构件及门窗、普通机械销售；市政

工程的建设（涉及许可或资质经营的凭许可证或资质证书经营）。 

2008年2月1日，公司变更注册号，变更后的注册号为32128200000536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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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31日，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股东会批准，公司原股

东江阴市恒丰投资有限公司将其在公司51%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靖江市华丰城市

建设有限公司。变更完成后，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唯一股东，

认缴货币出资5,000.00万元，实缴出资额5,000.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法

人独资）内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一般经营项目：

土地的利用设计；房屋租赁；房屋工程建筑施工；建筑机械及设备的租赁及维修；

建筑材料、金属构件及门框、机械设备销售；市政工程的建设。 

2009年5月22日，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股东会批准，

并经《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国有资产注入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批复》

（靖国资〔2009〕4号）文件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30,000.00万元。靖江市

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出资5,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6.67%，出资方式为货

币；靖江市国有（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资25,000.00万元，占83.33%，

出资方式为实物资产。该出资经靖江新天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靖新联会验字

[2009]273号验资报告审验。 

2009年7月28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35,800.00万元，其中靖江市华丰城市

建设有限公司出资5,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3.97%，出资方式为货币；靖江

市国有（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资30,800.00万元，占86.03%，出资方式

为货币及实物资产。该次增资经靖江新天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靖新联会验字

[2009]435号验资报告审验。 

2010年，根据中共靖江市委靖发〔2010〕20号文件，中共靖江市委、靖江市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靖江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靖江市国有

（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名称变更为“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办公室”。 

2010年12月，根据《市国资办关于同意增加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的批复》（靖国资办〔2010〕69号）文件，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办公室对发行人进行增资，增资后发行人注册资本增至50,000.00万元，其中靖

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出资5,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0%，出资方式

为货币；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出资45,000.00万元，占90.00%，

出资方式为货币及实物资产，货币形式出资20,000.00万元，实物出资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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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该次增资经靖江新天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靖新联会验字[2010]737号验资

报告审验。 

2012年11月30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鞠林红，并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仍为321282000005368。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土地的利用设计；房屋租赁；房屋工程建筑施工；建筑机械及设备的租赁及维修；

建筑材料、金属构件及门框、机械设备销售；市政工程的建设。（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6年9月22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徐玉海，并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12827673751742。 

2016年11月11日，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资产经营与管理；

土地的利用设计；房屋租赁；房屋工程建筑施工；建筑机械及设备的租赁及维修；

建筑材料、金属构件及门窗、机械设备销售；市政工程的建设。（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实收资本仍为50,000.00万元。 

（三）发行人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股东为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和靖江市华丰城市

建设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发行人 90%和 10%的股权。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靖

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基本职能

是代表靖江市人民政府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对靖江全市行政事业单位

和企业的国有资产实施统一综合监管。 

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20 日，是由靖江市城投

基础设施发展有限公司 100%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

鞠林红。经营范围包括经营管理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市政公

用设施建设以及投资经营与市政公用设施相关的土地开发。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持股比例 持股方式 

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

室 
45,000.00 90.00%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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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5,000.00 10.00% 直接 

合计 50,000.00 100.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该股东依法存续，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股东或进行出

资的资格。 

2）发行人的股东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3）发行人全部注册资本均系由股东以实物或货币方式出资，已履行了验资

程序并已实际出资到位，该等资产投入发行人不存在法律障碍或风险。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发行人业务独立 

根据发行人持有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发行人经核准注册的经营范

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资产经营与管理；土地的利用设计；房屋租赁；房屋

工程建筑施工；建筑机械及设备的租赁及维修；建筑材料、金属构件及门窗、

机械设备销售；市政工程的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业务独立于股东及其它关联方。 

（二）发行人资产独立完整 

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法律意见书“八、发行人主要财产”所述，发行人

拥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三）发行人人员独立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股东、实际控制

人兼职的情形，不存在在股东、实际控制人领薪的情形；发行人的财务人员不存

在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职的情形。发行人董事、监事部分人员及财务负责人无公

务员兼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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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人员具有独立性。 

（四）发行人机构的独立性 

发行人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该等组织机构规范运作，独立行使经营管理

职权。发行人不存在与股东、实际控制人机构混同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机构具有独立性。 

（五）发行人财务的独立性 

经核查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已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做出

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发行人独立在银行开户，不存在与股东，实际控制人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财务具有独立性。 

六、发行人的业务及资信状况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 

根据发行人持有的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发行人经核准注册的

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资产经营与管理；土地的利用设计；房屋租赁；房

屋工程建筑施工；建筑机械及设备的租赁及维修；建筑材料、金属构件及门窗、

机械设备销售；市政工程的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慎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实际从事的经营活动未超出其核准注册

的经营范围，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经审慎查验和发行人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

在中国大陆以外从事经营活动。 

（三）发行人经营范围的变更情况主要如下： 

1、2004年11月，发行人设立时的经营范围为：地产开发及销售、租赁；土

地的利用设计；市政工程的建设。 

2、2005年7月，发行人经营范围变更为：地产开发及销售、租赁；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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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设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屋租赁；房屋工程建筑施工；建筑机械及设

备的租赁及维修；建筑材料、金属构件及门窗、普通机械销售；市政工程的建

设（涉及许可或资质经营的凭许可证或资质证书经营）。 

3、2008年2月，发行人经营范围变更为：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土地的利用设计；房屋租赁；房屋工程建筑施工；建筑机械及设

备的租赁及维修；建筑材料、金属构件及门框、机械设备销售；市政工程的建设。 

4、2012年11月，发行人经营范围变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的利用设

计；房屋租赁；房屋工程建筑施工；建筑机械及设备的租赁及维修；建筑材料、

金属构件及门框、机械设备销售；市政工程的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2016年11月11日，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资产经营与

管理；土地的利用设计；房屋租赁；房屋工程建筑施工；建筑机械及设备的租赁

及维修；建筑材料、金属构件及门窗、机械设备销售；市政工程的建设。（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慎核查和发行人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实际从事

的主要业务未曾发生重大变更。上述业务范围的变更均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并

履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效，变更后的业务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审慎核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经审慎核查及发行人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

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六）根据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为本期债券

发行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长期主体信用级别为AA级，本期债券信

用级别为AAA级。 

（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对发行人出具的《企业征信报告》，截

至2017年6月14日，发行人的信贷记录中无不良类债务记录。 

七、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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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中兴华审字[2017]第020386号审计报告

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16年末，发行人的关联方如下表

所示：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关系 

1 
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2 
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

有限公司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3 
靖江市新城建设工程

服务有限公司 

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发行人持有其 100%股

权 

4 
靖江市滨江时代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发行人持有其 60%股权 

5 
江苏景元建设科技有

限公司 

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发行人持有其 100%股

权 

6 
靖江市华信文化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发行人持有其 100%股

权 

7 
靖江市江阳农贸市场

有限公司 

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间接控股子公司，发行人间接持

有其 100%股权 

8 
靖江扬子置业有限公

司限公司 
发行人合营和联营企业，发行人持有其 36.5%股权 

9 
靖江市现代服务业发

展有限公司 
发行人合营和联营企业，发行人持有其 20%股权 

10 
靖江华城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发行人合营和联营企业，发行人持有其 25%股权 

11 
靖江新源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发行人合营和联营企业，发行人持有其 49%股权 

（二）关联方基本信息 

1、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基本职能

是代表靖江市人民政府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对靖江全市行政事业单位

和企业的国有资产实施统一综合监管。 

2、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东，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50,325.43 万元，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282761016509W。

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鞠林红，注册地址为靖江市人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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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25 号，经营范围为：房地产综合开发业务。经营管理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经营与市政公用设施相关的土地开

发。（以上项目涉及许可、资质经营的，凭许可证、资质证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靖江市新城建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靖江市新城建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 27日，注册资本 50.00万元，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28278205335X8。

靖江市新城建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刚，注册地址为靖江市南环花

苑 1-18 幢会所，经营范围为：建设工程管理服务；房地产评估咨询；建设工程

监理，物业管理；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工程施工；房屋拆迁；洗衣服务；熨

烫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靖江市滨江时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靖江市滨江时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注册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282060241615R，靖江市滨江时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吉

群，注册地址为靖江市江洲路行政中心商务 B 楼 7 楼 701—721 室，经营范围为：

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道路工程施工；建材、金属材料、

苗木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江苏景元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景元建设科技有限公司原为发行人联营企业，成立于 2010 年 5 月 21

日，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2825558393958。

2016 年发行人收购联营方江苏钤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有股权，并对江苏景元

建设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现江苏景元建设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85,000.00

万元。江苏景元建设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刚，注册地址为靖江市行政中

心信访大楼七楼，经营范围是建筑节能材料、太阳能光伏及装备和太阳能利用研

究、开发、销售、安装；办公用计算机系统的设计、集成、安装、调试和管理；

为客户提供数据的录入、处理、加工服务；道路、桥梁工程、土石方工程、河湖

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施工；城市水域治理；工程设计、规划管理；房屋工程建筑、

市政工程、景观和绿地设施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门窗、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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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电气设备、灯具、装饰物品销售；物业管理；房屋、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

的租赁；土地整理；房屋拆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靖江市华信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靖江市华信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注册号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282MA1MEHRY16。华信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蒋浩，注

册地址为靖江市滨江新城区江阳路 9 号，经营范围是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文化产

业投资业务；资产与投资管理；为企事业单位、个人提供投资方面的咨询、策

划和设计服务；创业投资；文化艺术咨询服务；文艺创作与表演；群众文化活

动服务；动漫设计与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影视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靖江市江阳农贸市场有限公司 

靖江市江阳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为发行人间接控股子公司，发行人的全资子公

司靖江市新城建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成立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 ， 注 册 资 本 10,000.00 万 元 ， 注 册 号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212826993856525。靖江市江阳农贸市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刚，注册地

址为靖江市晨阳路 3 号，经营范围是市场设施租赁；市场管理服务；鲜肉、水产

品、家禽、蔬菜、水果、禽蛋、家用电器、服装、日用品、化妆品、文具用品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靖江扬子置业有限公司 

靖江扬子置业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联营企业，成立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注

册资本 10,000.00 万元，注册号为 321282000128512。靖江扬子置业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为许建农，注册地址为靖江市江洲路行政中心商务 B 楼 515 室，经营

范围是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装饰工程、绿化工程施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靖江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有限公司 

靖江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联营企业，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靖江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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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丁卫东，注册地址为靖江市口岸联检服务中心 1 幢 8 楼，经营范围是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科技和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市场管理服务；市场设施

租赁；物业管理；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会务服务；展览展

示服务；清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尚未开始经营。 

10、靖江华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靖江华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联营企业，成立于 2016 年 9月 28日，

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靖江华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任刚，注册

地址为靖江市口岸联检服务中心 1 幢 3 楼，经营范围是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财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靖江新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靖江新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联营企业，成立于 2016 年 7月 19日，

注册资本 47,031.00 万元。靖江新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蒋浩，注册

地址为泰州市靖江市滨江新城区江阳路 9 号，经营范围是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不含演出）；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咨询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文艺创作与表演；群众文化活动服务；动漫设计与制作；影视

设备、房屋租赁；文化用品、工艺品、日用百货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

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及资产

情况说明，截至2016年12月31日，发行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发生的关联方交易

情况如下： 

发行人2016年度的关联方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关联方与本

企业的关系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办公室 
股东 50,000.00 - 

其他应收款 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股东 5,7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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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5,747.21 - 

发行人2016年度为关联方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单

位 
担保人 担保类型 债权银行 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 

靖江市江

阳农贸市

场有限公

司 

靖江市滨

江新城投

资开发有

限公司 

抵押担保 
中信银行

靖江支行 
2016.7.21-2017.7.20 9,000.00 

靖江市江

阳农贸市

场有限公

司 

靖江市滨

江新城投

资开发有

限公司 

保证担保 

江南农村

商业银行

靖江支行 

2016.4.27-2017.4.27 4,900.00 

靖江市江

阳农贸市

场有限公

司 

靖江市滨

江新城投

资开发有

限公司 

保证担保 
恒丰银行

南京分行 
2016.3.10-2017.3.8 2,000.00 

靖江市江

阳农贸市

场有限公

司 

靖江市滨

江新城投

资开发有

限公司 

保证担保 
江苏银行

靖江支行 
2016.5.30-2017.5.29 5,000.00 

江苏景元

建设科技

有限公司 

靖江市滨

江新城投

资开发有

限公司 

抵押担保 
中信银行

靖江支行 
2016.12.6-2017.5.31 5,000.00 

江苏景元

建设科技

有限公司 

靖江市滨

江新城投

资开发有

限公司 

抵押担保 
工商银行

靖江支行 
2016.11.30-2017.11.30 4,000.00 

关联方担

保小计 

 

   
29,900.00 

截至2016年末，发行人无其他关联方交易情况。应收股东靖江市华丰城市

建设有限公司5,747.21万元，为应收其往来款。应收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办公室50,000.00万元，为应收其往来款。 

（四）发行人董事会依据《公司章程》专门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规定了关联人和关联交易的确认、关联交易的决策与管理、关联交易的信息披

露等关联交易决策的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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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审慎查验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八、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 

发行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存货及无形资产项下的土地使用权明细: 

土地使用权

人 
土地名称 

账面价值

（万元） 
土地用途 土地性质 土地座落 

面积（平方

米）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2）

第 1150 号 
28,107.31 商住 出让 

靖江市靖城镇木

金村北 4、11 组 

   

68,975.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2）

第 1151 号 
25,522.32 商住 出让 

靖江市靖城镇同

康村 6、7 组 

   

69,905.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2）

第 1221 号 
48,654.41 商住 出让 

靖江市靖城镇同

康村 

  

133,813.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4）

第 804905 号 
11,559.41 住宅 划拨 靖江市木金村 

   

88,204.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3）

第 800407 号 
977.93 科教 划拨 靖江市木金村 

   

18,831.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3）

第 601639 号 
1,166.66 住宅 划拨 靖江市同康村 

    

8,644.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05）

第 271 号 
4,475.73 住宅 划拨 

靖城镇虹兴村 13

组、同康村东 4 组 

   

22,840.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05）

第 273 号 
22,288.37 住宅 划拨 

靖城镇越江村 5、

6、7 组 

  

131,031.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08）

第 526 号 
18,979.06 住宅 划拨 

靖江市滨江新城

南环安置区宗地 1 

  

108,775.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08）

第 527 号 
21,951.15 住宅 划拨 

靖江市滨江新城

南环安置区宗地 2 

  

125,809.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3）

第 601638 号 
1,441.68 住宅 划拨 

靖江市木金村 4 组

宗地 

    

7,357.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靖国用（2015）

第 2656 号 
3,494.85 

其他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
划拨 

靖城镇同康村 1

组、2 组 

   

61,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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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

人 
土地名称 

账面价值

（万元） 
土地用途 土地性质 土地座落 

面积（平方

米） 

发有限公司 务用地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2）

第 601825 号 
5,830.98 科教用地 划拨 

靖江市木金村、宜

家村 

  

101,869.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苏（2016）靖

江不动产权

第 0015577 号 

23,610.71 公共设施 划拨 

靖江市靖城镇小

桥村 15、16、17

组，雅桥村 12、

13 组 

139,001.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苏（2016）靖

江不动产权

第 0015583 号 

22,944.35 公共设施 划拨 

靖江市靖城镇小

桥村 14、15、18

组 

135,078.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苏（2016）靖

江不动产权

第 0015554 号 

6,318.45 公共设施 划拨 
靖江市靖城镇同

安村 1、2 组 
37,198.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苏（2016）靖

江不动产权

第 0016204 号 

18,403.65 公共设施 划拨 
靖江市靖城镇宜

稼村 1、2 组 
108,346.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09）

第 021 号 
6,309.04 商住 出让 

靖江市靖城镇虹

兴村 1 组、同康村

5 组 

41,473.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09）

第 779 号 
3,021.30 住宅 划拨 

靖江市靖城镇越

江村 5 组 
18,460.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09）

第 785 号 
2,182.35 

前期开发整

理 
划拨 

靖江市靖城镇同

安村 7、10 组 
14,866.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09）

第 918 号 
1,047.78 

土地前期开

发整理 
划拨 靖江市同康村 6,323.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09）

第 943 号 
40,043.04 住宅 出让 靖江市同康村 131,517.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0）

第 1081 号 
4,498.35 商业 出让 

靖江市靖城镇木

金村 3、4 组 
16,014.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0）

第 1082 号 
6,296.12 商业 出让 

靖江市靖城镇木

金村 4 组 
22,414.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0）

第 2272 号 
2,617.47 商业 出让 

靖江市木金村 1

组、小桥村 12、13

组 

7,973.00 

靖江市滨江 靖国用（2010） 1,547.24 商业 出让 靖江市木金村 1 4,7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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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

人 
土地名称 

账面价值

（万元） 
土地用途 土地性质 土地座落 

面积（平方

米）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第 2273 号 组、小桥村 12、13

组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0）

第 620 号 
18,386.70 商住 出让 靖江市虹兴三队 63,908.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0）

第 621 号 
17,187.90 商住 出让 

靖江市小桥村十

二、十三队 
62,322.00 

靖江市滨江

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靖国用（2010）

第 836 号 
5,213.81 商业 出让 

靖江市靖城镇木

金村 7、10、11、

12 组 

16,493.10 

合计  374,078.12       1,773,208.10 

经核查，发行人对上述土地拥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不存在使用权纠纷或潜

在纠纷。 

（二）发行人拥有的房产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发行人拥有的房产情况如下表所列： 

权证编号 
证载房屋所有

权人 
建筑为名称 

建筑面积

（m
2） 

原值（万元） 是否抵押 

靖房权证城字

第 123689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颐园会所 4,152.71 2,128.94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123690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江阳农贸市场 10,794.04 3,846.94 是 

靖房权证城字

第 123769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江鲜俱乐部 4,623.26 2,920.30 是 

靖房权证城字

第 125424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中环花

苑会所 02 
3,519.15 1,037.75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8642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2-32 幢

3-502 

92.73 13.23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8650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2-30 幢

1-102 

92.98 13.26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8658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2-30 幢

1-202 

92.98 13.26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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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房权证城字

第 48666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2-30 幢

1-302 

92.98 13.26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8674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2-30 幢

1-402 

92.98 13.26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8682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2-30 幢

1-502 

92.98 13.25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8687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2-30 幢

4-501 

92.91 13.25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8688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2-30 幢

4-502 

92.91 13.25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9269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1-36 幢 07 
193.47 27.6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9270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1-36 幢 08 
168.07 23.97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9351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9 幢 02 
254.96 36.37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9352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11 幢 01 
254.64 36.32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9372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10 幢 04 
248.38 35.43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9373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靖江市南环花

苑 12 幢 01 
251.04 35.81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49658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南环会所 892.02 208.19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74339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食堂 323.94 361.3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74341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接待中心 1 1,018.33 607.6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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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房权证城字

第 74342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接待中心 2 367.19 219.11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74343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接待中心 3 592.56 353.59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74344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接待中心 4 629.24 589.31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76489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规划馆 1,696.11 956.73 否 

靖房权证城字

第 183541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体育中心 1 9,044.25 

50,483.68 是 
靖房权证城字

第 183542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体育中心 2 31,976.24 

靖房权证城字

第 183543 号 

靖江市滨江新

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体育中心 3 27,330.55 

合计     99,073.60 64,015.01   

经核查，发行人对上述房屋拥有合法的使用权，不存在使用权纠纷或潜在纠

纷。 

（三）发行人租赁使用土地房产的情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租赁房屋、土地使用权的情形。 

（四）发行人资产受限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受限资产账面价值合计为 107,490.17 万元，其中抵押或担保的

土地总价值 24,629.49 万元，受限制的货币资金 29,110.00 万元，抵押或担保的

固定资产总价值为 53,750.69 万元。 

经发行人确认，截至2016年12月31日，除以上披露情况外，发行人不存在其

他抵押、质押和限制用途安排或具有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的情况。本所

律师认为，发行人已披露的受限资产所涉担保事项合法合规，不会对本次发行构

成实质法律障碍。但是，仍不排除由于相应债务未能按时偿付，而导致部分资产

和权利将面临被权利人处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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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行人的债务情况 

（一）发行人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签订的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的重

大合同如下： 

1、借款合同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审计报告》披露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短期借款金额为 58,786.00 万元，长期借款金额为

142,000.00 万元，应付债券 535,692.81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

不存在已到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或应付债券。 

2、担保合同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审计报告》披露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 2016

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对内部担保额合计 29,900.00万元，对外担保额为 96,950.00

万元。发行人对外担保金额较大，不排除被担保主体未来发生经营困难、无法

偿还到期债务的情况，从而导致发行人发生代偿风险的可能性。 

经审慎查验及发行人确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合

法、有效，不存在潜在法律风险。 

（二）经审慎查验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生产、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审计报告》披露，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关联方应收应付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关联方与本

企业的关系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股东 5,747.21 - 

其他应收款 
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办公室 
股东 50,000.00 

 

合计   55,747.21 - 

截至 2016 年末，发行人无其他关联方交易情况。应收股东靖江市华丰城市

建设有限公司 5,747.21 万元，为应收其往来款。应收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办公室 50,000.00 万元为应收往来款。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1、根据《审计报告》披露，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大额其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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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欠款单位名称 入账科目 入账价值 账龄 性质 

1 
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

公室 
其他应收款 50,000.00 

1 年以内 
往来款 

2 靖江市城投基础设施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638.22 1 年以内 往来款 

3 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747.21 1-2 年 往来款 

4 靖江市国土局 其他应收款 5,100.00 1 年以内 往来款 

5 靖江市生祠镇财政所 其他应收款 5,000.00 1-2 年 往来款 

合计   72,485.43   

经审慎查验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主要由发行人和

相关单位发生的的往来款构成。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主要债权债务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

合法有效，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十、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 

（一）发行人设立至今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收购或出

售资产的行为: 

发行人成立于2004年11月2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发行人增资扩股、及股东变化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发行人的设

立及变更”： 

（1）2009年5月22日，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股东会

批准，并经《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国有资产注入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的批复》（靖国资〔2009〕4号）文件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30,000.00

万元。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出资5,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6.67%，

出资方式为货币；靖江市国有（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资25,000.00万

元，占83.33%，出资方式为实物资产。 

（2）2009年7月28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35,800.00万元，其中靖江市华

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出资5,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3.97%，出资方式为货币；

靖江市国有（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资30,800.00万元，占86.03%，出

资方式为货币及实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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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0年12月，根据《市国资办关于同意增加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的批复》（靖国资办〔2010〕69号）文件，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对发行人进行增资，增资后发行人注册资本增至50,000.00万

元，其中靖江市华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出资5,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0%，

出资方式为货币；靖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出资45,000.00万元，

占90.00%，出资方式为货币及实物资产，货币形式出资20,000.00万元，实物出

资25,000.00万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该等增资扩股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且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 

2、报告期内，减少子公司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报告期内发行人无子公司减少的情况。 

经审慎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形外，发行人无合并、分

立、减少注册资本、收购或出售重大资产之事项。发行人上述重大资产变化、

股东变化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 

（二）经核查及发行人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

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计划。 

十一、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营业税/增值税（自 2016 年 5 月 1 日

起，全面实行营改增） 

房屋销售、从事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的来自于委托单位的回

购收入 

5%/5% 

土地开发补偿收入 5% 

租赁收入 5%/11% 

其他业务收入 5%/11%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缴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实缴流转税税额 5% 

土地增值税 
营业房销售收入 1% 

安置房补差收入 0%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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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发行人的纳税 

根据发行人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发行人

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行人近三年依

法纳税，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二、发行人的环境保护 

（一）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拟投资的项目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靖江市环保局已于2016年9月29日出具《关于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从事靖江市滨江新城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靖

环建审〔2016〕144号），同意新城公司在靖江市滨江新城内从事靖江市滨江新

城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项目。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拟投资的

项目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发行人近三年未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行政

处罚。 

十三、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募集资金用途概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9.7亿元，其中5亿元用于靖江市滨江新城海绵城市建设

工程，剩余4.7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二）募集资金项目审批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概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总投资（不含

管网改造项

目） 

拟使用募集

资金额 

占募投项目

投资总额的

比例 

占募集资金

总额的比例 
建设状态 

1 

靖江市滨江新

城海绵城市建

设工程 

90,000.00 80,000.00 50,000.00 62.50% 51.54% 建设中 

总计 90,000.00 80,000.00 50,000.00 62.50% 5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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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建设主体 

项目由发行人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实施建设。 

2、项目建设必要性 

为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修复城市水生态、涵养水资源，增强城市防涝

能力，扩大公共产品有效投资，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经国务院同意，2015年10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 

意见提出与以下总体目标：通过海绵城市建设，综合采取“渗、滞、蓄、

净、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70%

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

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 

针对靖江市在城市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等方面的重点问题和建设需求，

亟需因地制宜地选用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技术，经技术经济的综合

比选，确定建设海绵城市的总体目标和具体指标、主要任务以及重点建设项目；

从而有效缓解城市内涝、削减城市径流污染负荷、节约水资源、保护和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实现建设具有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功能海绵城市的总

目标。 

3、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地点 

靖江市滨江新城，项目实施范围东至站前路、西至十圩港、南至滨江路、

北至虹兴路，实施范围约15平方公里。 

（2）建设规模 

靖江市滨江新城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总投资90,000.00万元，不含管网改造项

目总投资为80,000.00万元，计划实施建设雨水综合利用建设工程、海绵型广场、

道路及绿地建设工程、海绵型停车场建设工程、水系生态建设工程、自来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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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建设及改造工程以及雨污水管网建设及改造工程。 

（3）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内容由6个子项组成，包括雨水综合利用建设工程、海绵型广场、

道路及绿地建设工程、海绵型停车场建设工程、水系生态建设工程、自来水管

网建设及改造工程和雨污水管网建设及改造工程。 

（4）建设期 

项目拟定建设期为24个月，自2016年7月起至2018年6月止。 

（5）项目总投资及融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90,000.00万元，不含管网改造项目总投资为80,000.00万元，其

中企业自有资金40,000.00万元，债券募集资金50,000.00万元。 

4、项目审批情况 

（1）靖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2016年9月29日出具《靖江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滨江新城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靖发改审〔2016〕

80号），文件批复了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规模、建设资金和来源、建设期

限及其他事项等要素； 

（2）靖江市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已于2016年8月5日出具《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意见书》，经综合评估，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经领导审批同意该项目

立项。 

（3）靖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2016年9月9日出具《靖江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市滨江新城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节能评估报告表的审查意见》（靖发改能审

〔2016〕第8号），原则同意该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 

（4）靖江市环保局已于2016年9月29日出具《关于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从事靖江市滨江新城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

见》（靖环建审〔2016〕144号），同意新城公司在靖江市滨江新城内从事靖江

市滨江新城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项目。 

（5）靖江市规划局已于2016年7月25日出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靖规

Ⅱ选字第〔2016〕L012号），经审核，本建设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颁发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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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靖江市规划局已于2016年10月18日出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靖

规Ⅱ地字第〔2016〕L010号），经审核，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颁发此

证。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

相关行政机关的核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要求，

且未用于房地产买卖、股票买卖和期货交易等于发行人生产经营无关的风险性投

资。 

十四、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经审慎查验及发行人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发行人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控股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

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经审慎查验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

件。 

十五、发行人《募集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一）本所律师参与了《募集说明书》的编制及讨论，已审阅《募集说明

书》，特别对发行人引用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进行了审阅。 

（二）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披露了释义、债券发行依据、

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发行概要、认购与托管、债券发行网点、认购人承

诺、债券本息兑付办法、发行人基本情况、发行人业务情况、发行人财务情况、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偿债保证措施、风险提示、信用评级、

法律意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备查文本。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发行而编制的《募集说明书》的格式和

内容符合国家发改委《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格式与内容指引（试行）》的规定。

《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十六、本次发行的信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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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已经联合资信执行信用评级，经联合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

体信用级别为AA级，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AAA级。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已经评级机构执行信用评级，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七、发行人所在地政府负债水平 

根据靖江市财政局提供的《2016靖江市地方债务余额和地方综合财力统计

表》，截至2016年12月31日，靖江市人民政府债务余额为559,273.00万元，地方

综合财力为1,193,852.00万元，债务率为46.85%。符合《规范投融资平台公司通

知》第二条发行人所在地方政府负债水平不得超过100%的明确规定。 

十八、本期债券发行的担保 

本期债券由由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

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担保人提供的材料及本所核查，担保人中合中小企

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717885096X的营

业执照。担保人出具《担保函》，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担保人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所出具的《担保函》合法有效，符合《债

券管理工作通知》第六条、《规范投融资平台公司通知》第三条的规定。 

十九、本次发行的财务审计 

发行人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其最近三年的合并和

母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的合

并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的合并和母公司利润

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中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完成了本次发行的财务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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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本次发行的承销 

（一）根据《2016年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绿色债券承销协议》（简

称“《债券承销协议》”），发行人聘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分销商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

承销团，采取承销团余额包销方式承销本期债券。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债券承销协议》为当事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十一、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 

（一）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其持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6年

11月4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00013220921X6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并持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于2016年11月29

日核发的流水号为000000000335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具备从事公司债券承销业务资格，且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主承销商

所应当具备的业绩条件。 

（二）审计机构 

本次发行的审计机构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中兴华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西城分局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2082881146K 的《营业执照》，持有北京市财政局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

核发的编号为 019705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持有财政部和证监会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核发的证书号为 000179 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许可证》，中兴华具备执行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的资格，且具有证券业务

从业资格。 

（三）信用评级机构 

本次发行的信用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联合资信持有天津市

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11月18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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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04738471845H的《营业执照》，并持有证监会于2009年9月3日核发的编

号为ZPJ005的《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是国家发改委及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保监发［2013］149号文认可的企业债券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

具有企业债券评级从业资格，且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业绩要

求。 

（四）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为江苏江豪律师事务所。江苏江豪律师事务所持有

江苏省司法厅于2009年12月12日核发的、证号为23212200010088835的《律师事

务所执业许可证》，具有律师业务从业资格。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参与本次发行的前述中介机构均具备从事公司

债券发行相关中介业务的法定资格和条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十二、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已经取得申报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手续，该

等授权和批准合法、有效。本期债券的发行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文号

为发改企业债券〔2017〕143 号； 

（二）发行人是一家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申

请发行本期债券的主体资格，且依法有效存续； 

（三）发行人申请发行本期债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存在法律障碍或风险； 

（五）发行人业务独立于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拥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人员、

机构、财务均具有独立性，且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发行人的业务及资信状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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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人与关联方不存在重大关联交易，不存在同业竞争； 

（八）发行人对主要财产拥有合法的权利凭证，不存在权利纠纷或潜在纠

纷； 

（九）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发行人设立以来的重大资产变化及股权变化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 

（十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行人近三年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二）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拟投资的项目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发行人近三年未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十三）本期债券募集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并已履行

了必要的核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发行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发

行人的控股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十五）《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的形式和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六）本期债券的有关偿债保障措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十七）本期债券发行已经评级机构执行信用评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八）发行人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完成了本次

发行的财务审计工作； 

（十九）本期债券承销方式为余额包销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十）参与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均具备从事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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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法定资格和条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企业债

券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发改委的有关规定，符合企业债券发行

条件，发行人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引用的法律意见

书的内容适当。发行人尚需就本期债券的发行向国家发改委申请核准，发行人

需按照《证券法》、《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经本所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

具备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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